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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前归还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募集资金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1 年 4 月 22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六

次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结合
公司生产经营需求及财务状况，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运营成本，在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情况下，本着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根

据募集资金的使用进度，将不超过 9,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临时用于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 该笔闲置
资金的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上述资金到期前将及时转入规定的
募集资金专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4月 23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的《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
029）。

获得董事会授权后，公司实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为 5,500万元。
2021年 7月 8日， 公司将临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500 万元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

将归还募集资金的情况及时通知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临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中尚未归还的金额为 5,000 万元，使用期

限未超过 12 个月，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将在到期之前归还，届时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7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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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美元债券上市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股东大会的批准和授权，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近期发行了规模为 3 亿美

元的债券，并已取得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联交所”）上市交易批准（以仅向专业投资者的方式进
行）。 预期上述债券将自 2021 年 7 月 9 日起在联交所上市交易， 证券代码为“40752”， 证券简称为
“SZEXP B2607”。

特此公告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7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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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及监事会延期换届选举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届监事会任期已于近期届满。

鉴于公司新一届董事会候选人、监事会候选人的提名工作尚未完成，为确保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相关
工作的延续性和稳定性，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工作延期进行。 在新一届董事会及监事会换届
选举工作完成之前，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届监事会及高级管理人员将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继续履行相应的义务和职责。

公司将尽快推进董事会、监事会换届的工作进程，并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董事会
和监事会延期换届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营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七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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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员工持股计划首次持有人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0 年员工持股计划首次持有人会议于 2021 年 7 月

7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参加本次会议的持有人共 1,943 人， 代表员工持股计划份额
249,083,252份，占公司 2020年员工持股计划总份额的 68.88%。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秘书屠海雁女士主持，会议的通知、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2020 年员
工持股计划的有关规定。

二、持有人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设立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的议案》
持有人会议同意设管理委员会，并授权管理委员会作为员工持股计划的管理机构，监督本次员工

持股计划的日常管理，代表持有人行使股东权利。 管理委员会由 5名委员组成。 管理委员会委员的任
期为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 管理委员会的权利和义务详见公司《2020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

同意份额 246,250,752 份，占出席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 98.86%；反对份额 90,640 份；弃
权份额 2,741,860份。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蒋建圣先生、屠海雁女士、姚曼英女士、李燕女士和林锋先生为公司 2020 年员工持股计划管

理委员会委员。 上述人员任期与公司 2020年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一致。 同意由上述人员召开管理委
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管理委员会主任。

同意份额 245,892,724份，占出席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 98.72%；反对份额 226,600 份；弃
权份额 2,963,928份。

（三）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及其转授权相
关人士办理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持有人会议为保证公司 2020年员工持股计划的顺利实施，同意授权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
会及其授权人士办理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事项。

同意份额 245,231,052份，占出席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 98.45%；反对份额 181,280 份；弃
权份额 3,670,920份。

特此公告。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7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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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2021 年 7 月 8 日收到公司董事程彦斌先生、
白平彦先生、王宏先生的书面辞呈。 程彦斌先生因个人工作调动原因，向公司董事会申请辞去其担任
的公司董事及董事会相关委员会委员职务；白平彦先生因个人工作调动原因，向公司董事会辞去其担

任的公司董事职务；王宏先生因年龄原因，向公司董事会辞去其担任的公司董事职务。
上述董事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的辞职自其提交书面辞呈至董事会时生效。 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尽快完成董事的补选工作。 程彦斌先生、白平彦先生、王宏先生辞职后，将不
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程彦斌先生、白平彦先生、王宏先生担任公司董事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及董事会对其任
职期间为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七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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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
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兑付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年 4 月 20 日成功发行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以下简称“本期短期融资券”），本期短期融资券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20 亿
元，票面利率为 2.63%，期限为 78 天，兑付日期为 2021 年 7 月 7 日（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2 日登
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发
行结果公告》）。

2021年 7月 7日，公司兑付了本期短期融资券本息共计人民币 2,011,240,547.95元。
特此公告。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7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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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执行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申请执行人
●涉案的金额：本金人民币 63,000万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鉴于诉讼尚未执行完毕，公司目前暂难预计对公司本期
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具体影响

一、 诉讼的基本情况
2017年 4月至 5月，张洺豪（被执行人之一）在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办理股

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融入本金人民币 63,000万元，张湫岑（被执行人之二）承诺对前述债务承担持续清
偿责任。 因上述交易触发提前购回条款，且张洺豪未按协议约定履行提前购回义务，构成违约，公司向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019年 4月，公司收到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送达的一审判决书，判决
张洺豪和张湫岑偿还公司融资本金人民币 63,000 万元，支付利息、违约金，且公司有权以张洺豪质押
的 16,686.24万股“长生生物”股票优先受偿。 一审判决作出后，张洺豪提起上诉。 2020年 4月，公司收
到最高人民法院送达的二审判决书，驳回张洺豪上诉，维持原判。 2020年 8月，经公司申请，福建省高
级人民法院决定立案执行。

二、 诉讼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法院作出的执行裁定，将张洺豪质押的 16,686.24 万股长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股票（证券简称：长生 1，证券代码：400077）交付公司抵偿部分债务。
三、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鉴于本次诉讼尚未执行完毕，暂难预计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具体影响。 公司将积极采取

各项措施，维护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并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一年七月九日

证券代码：603026 证券简称：石大胜华 公告编号：临 2021-056

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股票简称：石大胜华 股票代

码：603026）于 2021年 7月 6日、7月 7日、7月 8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
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 经公司自查，并发函问询持股 5%以上股东，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
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 2021年 7月 6日、7月 7日、7月 8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

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核查，并发函问询了公司持股 5%以上

股东，现将有关核实情况说明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正常。 公司市场环境或行业政策没有发生重大调整、生产和

销售等情况没有出现大幅波动、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向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核实，“截至目前， 不存在涉及石大胜华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

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
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核实，公司未出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未发现需要澄清或回应

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核实，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 5%以上股东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

间未买卖公司股票。
公司目前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宜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 发行

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
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三、风险提示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于 2021年 7月 6日、7月 7日、7月 8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

超过 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股价短期波动幅度较大。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
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证券日报》为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司所有信息均
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

目前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
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
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7 月 9 日

证券代码：603378 证券简称：亚士创能 公告编号：2021-069

亚士创能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实施进展

暨完成股票购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亚士创能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5 月 31 日、2021 年 6 月 16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亚士创能科
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分别于 2021年 6月 1日、2021年 6月 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2014〕33 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员工持股计划信息披露工作指引》（上证发〔2014〕58号）及其他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现将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为 93,504,057元，所持股票来源为通过二级市场购买（包
括但不限于竞价交易、大宗交易方式）、受让公司回购股份等法律法规许可方式取得的标的股票。

2021年 7月 2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过户登记确认书》，公司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所持有的 1,748,506股公司股票，已于 2021 年 6 月 29 日以非交易过户的形式过户至公
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证券账户，过户价格为 53.352元/股。

截至 2021年 7月 7日收盘后，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买
入公司股 4,000股，成交金额为 216,490.00元，成交均价约为 54.123元/股。 加上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以非交易过户的形式过户至持股计划专户的 1,748,506股，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共计持有公司股票
1,752,50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85%，总成交均价约为 53.354元/股。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按规定于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员工持股计划后的 6个月内，完成了标的股票的购买。

本员工持股计划所获标的股票锁定期为 12个月，自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完成之日起
算，即自 2021年 7月 9日起至 2022年 7月 8日止。

公司将持续关注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 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亚士创能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7 月 9 日

证券代码：600393 证券简称：ST粤泰 编号：临 2021-075号

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广东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8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广东监管局出具的《关于对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杨树坪、李宏坤、梁文才、蔡锦鹭、徐应林、
司小平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21】47号，以下简称“警示函”），警示函全文如下：

“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杨树坪、李宏坤、梁文才、蔡锦鹭、 徐应林、司小平：
经查，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泰股份或公司）及相关人员存在以下违规问题：
—、对外担保未履行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2020 年 2 月至 2020 年 3 月，粤泰股份为控股股

东的关联方广州桦熵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桦熵）的银行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金
额合计 1340万元。 截至 2021年 3月末，广州桦熵已偿还全部借款本息。 粤泰股份未按照规定对上述
关联方担保事项及时履行必要的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
监会令第 40号）第二条、第三十条、第四十八条等规定。

二、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往来未履行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粤泰股份的控股股东广州粤泰控
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粤泰控股）及其关联方存在非经营性占用粤泰股份资金的行为，其中
2018 年度占用累计发生金额 16147.24 万元，2019 年度占用累计发生金额 5012.81 万元，2020 年度占
用累计发生金额 13730.83 万元，合计 34890.88 万元，直至 2021 年 4 月 29 日才通过以资抵债的方式
向上市公司归还全部资金。 粵泰股份对上述关联方资金占用事项未履行审议程序，亦未及时披露，违
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三十条、第四十八条等规定。

三、未及时披露关联方欠款逾期的重大事项进展情况。 2018 年 4月，粤泰股份向控股股东粤泰控

股的关联方转让所持茶陵县明大矿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明大矿业）65%股权，并约定由粤
泰控股在明大矿业股权转让完成后 3个月内代为清偿明大矿业所欠公司往来款 12077.97 万元， 后粤
泰控股逾期未归还。 粤泰股份未按照规定及时披露上述关联方欠款逾期的情况，违反了《上市公司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

杨树坪作为粤泰股份实际控制人兼董事长，李宏坤、梁文才作为公司时任总裁，蔡锦鹭作为公司
董事会秘书，徐应林作为公司时任财务总监，司小平作为公司现任财务总监，未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第三条的规定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对公司相关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 其中，杨树坪、蔡
锦鹭对全部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 李宏坤对 2019年 1月 3日至 2020年 1月 9 日期间的违规行为
负有主要责任，梁文才对 2020年 1月 10日及以后的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徐应林对 2020 年 8 月 4
日以前的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司小平对 2020年 8月 4日及以后的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九条的规定，我局现决定对粤泰股份、杨树坪、李宏坤、
梁文才、蔡锦鹭、徐应林、司小平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 你们应认真吸取教训、切实加强对
证券法律法规的学习，依法依规履行职责。 同时公司应对相关责任人员进行内部问责，于收到本决定
书 30日内向我局报送整改报告、内部问责情况报告，并抄报上海证券交易所。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
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复议与诉
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

公司高度重视上述问题，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并加
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学习，强化规范运作意识和信息披露质量，杜绝
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切实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有关公司
的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
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二一年七月九日

证券代码：603308 证券简称：应流股份 公告编号：2021-021

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1年 6月 21日，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应流股份”）根据 2020 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 1.24元（含税），每 10股以资本公积金转增 4股。上述权益分派完成
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683,146,921股。

近日，公司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根据最新的注册资本更新了《公司章程》，并领取了安徽省

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相关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000719975888H
名称：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杜应流
经营范围：通用设备、工程机械设备、交通运输设备零部件制造、销售与技术开发
注册资本：陆亿捌仟叁佰壹拾肆万陆仟玖佰贰拾壹圆整
成立日期：2006年 04月 25日
营业期限：长期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繁华大道 566号
特此公告。

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一年七月九日

证券代码：603322 证券简称：超讯通信 公告编号：2021-054

超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控股股东梁建华先生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56,38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5.20%，本

次解除质押 1,592,000股，剩余质押股份 35,456,000股。
●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64,528,301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40.29%；本次解除质押股份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 35,456,000 股，占其合计
持股总数的 54.95%，占公司总股本的 22.14%。

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的具体情况
超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8 日接到控股股东梁建华先生将其质

押的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的通知，具体内容如下：
股东名称 梁建华
本次解质股份 1,592,000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2.82%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99%

解质时间 2021年 7月 7日
持股数量 56,380,000股
持股比例 35.2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35,456,000股

控股股东本次解质的股份暂无后续质押计划， 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份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份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本次解除质押前
累 计 质 押 数 量
（股）

本次解除质押后累
计质押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
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梁建华 56,380,000 35.20% 37,048,000 35,456,000 62.89% 22.14%
熊明钦 8,145,501 5.09% 0 0 0.00% 0.00%
梁刚 2,800 0.00% 0 0 0.00% 0.00%
合计 64,528,301 40.29% 37,048,000 35,456,000 54.95% 22.14%

注：以上表格中数据尾差为四舍五入所致。
特此公告。

超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7 月 8 日

证券代码：600403 证券简称：ST大有 编号：临 2021-043号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政策性停产矿井复产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16 日披露了《河南大有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所属部分矿井政策性停产的提示性公告》（临 2021-036 号），公司所属耿村煤矿、常村煤

矿、新安煤矿、义安煤矿、石壕煤矿、义络煤矿和孟津煤矿等 7对生产矿井实施停产整顿。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公司所属 7对生产矿井已全部完成整改并通过安全验收，目前均已恢复生

产。 上述 7对生产矿井核定生产能力合计 1140万吨/年。
公司郑重提醒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纸，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述
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七月九日

证券代码：600771 证券简称：广誉远 编号：临 2021-038

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拟发生变更的进展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基本情况概述
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西安东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盛集

团”）于 2021 年 6 月 7 日与晋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晋创投资”）签署了《调解协议书》、《执行和
解协议书》、《质押证券处置协议》以及《关于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控制权转移的安排》，东盛集团
同意将其质押给晋创投资的公司 31,508,968 股流通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6.40%）过户抵偿给晋创
投资，用于清偿其欠付晋创投资的相应债务，并就公司控制权转移等事宜作出相应约定。（详细情况请

见公司于 2021年 6月 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相关指定报刊披露的临 2021-027 号公告及相关
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本次交易进展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上述过户抵偿及控制权变更事宜已经获得了晋创投资控股股东山西省国有

资本运营有限公司的批复， 相关过户事宜尚需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
份过户登记相关手续，该事项能否最终完成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三、其他说明及风险提示
1、若本次股份过户实施完成，公司控股股东将由东盛集团变更为晋创投资，公司实际控制人也将

由郭家学先生变更为山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本次权益变动事项尚需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份过户登记相关

手续，能否最终完成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3、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后续进展情况，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七月八日

证券代码：600929 证券简称：雪天盐业 公告编号：2021-096
债券代码：110071 债券简称：湖盐转债

雪天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获得湖南省国资委

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雪天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拟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湖南省轻工

盐业集团有限公司、湖南轻盐晟富盐化产业私募股权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华菱津杉（天津）产
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的重庆湘渝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100%股权。

2021年 6 月 28 日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议

案，并于 2021年 6月 29日披露了《雪天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等相关文件。

2021年 7月 8日， 本公司收到控股股东湖南省轻工盐业集团转来的湖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湖南省国资委关于雪天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重庆湘渝盐化股
份有限公司 100%股权有关事项的批复》（湘国资产权函[2021]116 号），原则同意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方案。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后方可实施。 公司将根
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雪天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7 月 9 日

证券代码：600605 证券简称：汇通能源 公告编号：临 2021-034

上海汇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

补偿协议》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基本情况

2021年 4月，上海汇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征收人上海市虹口区住房保障和
房屋管理局及征收实施单位上海市虹口第二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签署了虹口区周家嘴路

546号房屋的《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征收补偿总金额为 9,800.00 万元，详见公司于
2021年 4月 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披露的临 2021-027 号《关于签
署＜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的公告》。

二、进展情况
2021 年 7 月 7 日， 公司收到上海市虹口区房屋征收事务中心支付的征收补偿总金额合计

9,800.00万元，其中征收补偿款 6,723.18万元，征收奖励补贴 3,076.82万元。
上述征收补偿款在扣除支付给房屋使用人的搬迁补偿款、相关税费和成本后将计入资本公积，上

述征收奖励补贴将计入营业外收入，预计影响公司 2021 年净利润约 2,307.62 万元，具体金额以会计
师审计结果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上海汇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7 月 9 日

证券代码：600166 证券简称：福田汽车 编号：临 2021—060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1 年 6 月份各产品产销数据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6月份各产品产销数据快报如下：

产品类型
销 量（辆） 产 量（辆）

本月数量 去年同期 本年累计 去年累计 累计同比增减 本月数量 去年同期 本年累计 去年累计 累计同比增减

汽车产品

商用车

货车

重型货车 12961 17180 84112 77894 7.98% 8938 15886 77833 73194 6.34%

中型货车 7742 3194 50165 18181 175.92% 6326 4237 44635 23198 92.41%

轻型货车 38599 41013 250770 201206 24.63% 37996 41361 239262 184997 29.33%

其中欧曼产品 12990 13789 84263 65735 28.19% 8830 13089 76743 60703 26.42%

客车

大型客车 294 813 644 1969 -67.29% 375 462 746 2005 -62.79%

中型客车 78 109 451 394 14.47% 168 22 447 484 -7.64%

轻型客车 4018 3212 22513 17173 31.10% 3322 2852 22833 16229 40.69%

乘用车 625 550 3307 3351 -1.31% 589 558 3451 3285 5.05%

合计 64317 66071 411962 320168 28.67% 57714 65378 389207 303392 28.29%

其中 新能源汽车 902 886 2683 2679 0.15% 1108 566 2679 2894 -7.43%

发动机
产品

福田康明斯发动机 21554 28614 165567 135346 22.33% 22786 28124 164086 137312 19.50%

福田发动机 4881 6294 31317 27258 14.89% 4992 5350 32863 25712 27.81%

合计 26435 34908 196884 162604 21.08% 27778 33474 196949 163024 20.81%

注：1.本表为销售快报数据，具体数据以定期报告数据为准。 2. 欧曼品牌归属于福田戴姆勒，福田戴姆勒与福田康明斯是 50：50的合资公司。 3.新能源汽车包括纯电动汽车、氢燃料电池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
汽车。 4.商用车数据含非完整车辆，轻型货车数据含微型货车。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七月八日

证券代码：600693 证券简称：东百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21-038

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

及再质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百集团”）控股股东福建丰琪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丰琪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施章峰先生、施霞女士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493,994,814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55.00%，相关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丰琪投资目前正在实施增持计划，其持股数量按本次
增持计划实施前的数据统计）。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丰琪投资及施章峰先生合计质押公司股份
360,840,000股，施霞女士不存在股份质押的情况，上述主体合计质押股份数量占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总
数的 73.05%，占公司总股本的 40.17%。

近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丰琪投资关于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通知，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
下：

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丰琪投资将其原质押给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全部解

除质押，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福建丰琪投资有限公司

本次解质（解冻）股份 65,620,000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6.01%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7.31%

解质（解冻）时间 2021年 7月 8日

持股数量 409,746,718股

持股比例 45.62%

剩余被质押（被冻结）股份数量 317,480,000股

剩余被质押（被冻结）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77.48%

剩余被质押（被冻结）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35.35%

丰琪投资本次解除 6,562万股股份质押均为提前解除质押，不存在延期情形。 丰琪投资于近日办
理了 6,911万股股份质押手续，具体详见第二部分内容。

二、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一）本次股份质押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

本次质押
数量（股）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补
充质押

质押
起始日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质押融
资资金
用途

福建丰琪投
资有限公司 是 69,110,000 否 否 2021-

7-7
2022-
7-5

福建海峡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

16.87 7.69 补充流
动资金

合计 69,110,000 否 / / / / 16.87 7.69 /
（二）质押股份未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三）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丰琪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施章峰先生、施霞女士所持公司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且相关股

份不存在被冻结的情况。 本次股份相关质解押手续办理完毕后，上述主体累计质押股份情况见下表：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本次质押前累计
质押数量（股）

本次质押后累计
质押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丰琪投资 409,746,718 45.62 313,990,000 317,480,000 77.48 35.35
施章峰 62,837,338 7.00 43,360,000 43,360,000 69.00 4.83
施霞 21,410,758 2.38 0 0 0 0
合计 493,994,814 55.00 357,350,000 360,840,000 73.05 40.17

注：鉴于丰琪投资目前正在实施增持计划，其持股数量按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的数据统计；上表
中若出现合计数与所列数值总和不符，为四舍五入所致。

三、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一）未来半年和一年内将分别到期的质押股份情况
丰琪投资未来半年内将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 9,851 万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4.04%，占

公司总股本的 10.97%，对应融资金额为 23,356 万元；未来一年内将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 16,762 万
股（含未来半年将到期股份数量），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40.91%，占公司总股本的 18.66%，对应融
资金额为 43,356万元，上述股份质押还款资金来源主要为丰琪投资及其关联企业经营收入、投资收益
等。

丰琪投资一致行动人施章峰先生未来半年内将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 3,500万股，占其持有公司
股份总数的 55.70%，占公司总股本的 3.90%，对应融资金额为 9,644万元；未来一年内将到期的质押股
份情况与未来半年内将到期的情况一致， 上述股份质押还款资金来源主要为丰琪投资及其关联企业
的经营收入、投资收益等。

丰琪投资一致行动人施霞女士所持股份未质押。
（二）丰琪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施章峰先生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

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三）控股股东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控股股东股份质押业务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 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 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影

响，亦不会对公司治理造成重大影响。 丰琪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施章峰股份质押业务主要系为满足关
联企业补充流动资金及生产经营融资需要，目前，丰琪投资及其关联企业资信情况良好，具备相应的
资金偿还能力，质押风险可控。 若公司股价触及预警线或平仓线，丰琪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施章峰将
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提前还款等措施应对，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票质押情况，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7 月 9 日

证券代码：603028 证券简称：赛福天 公告编号：2021-041

江苏赛福天钢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公司上海赛傲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引入投资者增资扩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投资基本情况
2019年 1月 16日，江苏赛福天钢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披露了《对外投资暨关联交

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03）。 公司拟向上海赛傲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傲生物”）增资
人民币 3,000万元整，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林柱英先生拟向赛傲生物增资人民币 500 万元整，公司董
事蔡建华先生拟向赛傲生物增资人民币 1,000万元整。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关联董事蔡建华先生、林柱英先生进行了回避表决。

2019年 8月 3日，公司披露了《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54）。 经赛傲
生物及各增资方协定，赛傲生物注册资本为 1,746.7200万元。 公司向赛傲生物增资人民币 3,000 万元
整，认缴新增注册资本 40.4022万元；蔡建华先生向赛傲生物增资人民币 1,000 万元整，认缴新增注册
资本 13.4674 万元；林柱英先生向赛傲生物增资人民币 500 万元整，认缴新增注册资本 6.7337 万元。
赛傲生物已经完成变更（备案）登记手续，并取得了上海市普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

二、股权变动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8 日收到赛傲生物通知，经赛傲生物及各增资方协定，赛傲生物注册资本由

1,746.7200 万元变更为 1,782.3672 万元。 江苏敏一智能制造产业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江苏敏
一”）、共青城鑫鸿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鑫鸿投资”）、搜当网（北京）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搜当网”）、 杨松贺签订了关于增资赛傲生物的增资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协议”、“本协
议”）， 本次增资共计人民币 4,000 万元。 江苏赛福天钢索股份有限公司的持股比例相应变更为：
2.2668%。

增资方的具体增资情况如下：
江苏敏一拟向赛傲生物增资人民币 1000万元整（其中人民币 8.9118万元作为新增注册资本，剩

余人民币 991.0882万元应计入资本公积金），持股比例 0.5000%。
鑫鸿投资拟向赛傲生物增资人民币 1000万元整（其中人民币 8.9118万元作为新增注册资本，剩

余人民币 991.0882万元应计入资本公积金），持股比例 0.5000%。
搜当网拟向赛傲生物增资人民币 1000 万元整（其中人民币 8.9118 万元作为新增注册资本，剩余

人民币 991.0882万元应计入资本公积金），持股比例 0.5000%。
杨松贺拟向赛傲生物增资人民币 1000 万元整（其中人民币 8.9118 万元作为新增注册资本，剩余

人民币 991.0882万元应计入资本公积金），持股比例 0.5000%。
增资后股权结构：

增资前 增资后
序号 股东姓名 /名称 认缴出资（万元） 持股比例（%） 认缴出资（万元） 持股比例（%）
1 北京中天兴业投资有限公司 837.1363 47.9262% 837.1363 46.9677%
2 张传宇 26.0035 1.4887% 26.0035 1.4589%
3 上海和晨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150.9027 8.6392% 150.9027 8.4664%
4 上海禾富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175.0873 10.0238% 175.0873 9.8233%
5 昆山分享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49.0138 2.8060% 49.0138 2.7499%

6 苏州分享高新医疗产业创业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40.1043 2.2960% 40.1043 2.2501%

7 宁波盘古创富和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80.2792 4.5960% 80.2792 4.5041%

8 北京盘古创富卓越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9.9678 2.2882% 39.9678 2.2424%

9 北京格物致知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36.0738 2.0652% 36.0738 2.0239%

10 徐州赛生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3.1260 6.4765% 113.1260 6.3470%

11 蔡建华 81.8590 4.6865% 81.8590 4.5927%

12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享华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6.7337 0.3855% 6.7337 0.3778%

13 江苏赛福天钢索股份有限公司 40.4022 2.3130% 40.4022 2.2668%

14 李柯 26.9348 1.5420% 26.9348 1.5114%

15 朱玲西 6.7337 0.3855% 6.7337 0.3778%

16 刘良华 20.2010 1.1565% 20.2010 1.1334%

17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享德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6935 0.1542% 2.6935 0.1511%

18 林柱英 6.7337 0.3855% 6.7337 0.3778%

19 刘杨 6.7337 0.3855% 6.7337 0.3778%

20 江苏敏一智能制造产业基金（有限合伙） / / 8.9118 0.5000%

21 共青城鑫鸿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 8.9118 0.5000%

22 杨松贺 / / 8.9118 0.5000%

23 搜当网（北京）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 / 8.9118 0.5000%

合计 1,746.7200 100% 17,82.3672 100%

三、本次增资扩股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融资事项可以进一步促进赛傲生物的可持续发展， 对未来公司经营发展将产生一定积极影

响。
赛傲生物长期专注于细胞药物的研发和生产、细胞临床治疗技术的研发及转化、细胞制备及存储

服务。拥有国际标准的 cGMP细胞制备存储中心，并且获得国际权威认证机构 NQA“人体免疫细胞、干
细胞的制备、检测和存储技术服务”的 ISO9001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2020年经上海市科委评审，获
得“上海干细胞转化医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是一家集科研、转化、生产、服务为一体的综合型细胞治
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旨在通过对高科技企业、高端制造业领域等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优质企业进行投资。 借助投
资运作，为公司发展提供新的动力，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赛傲生物本轮增资完成
后，公司直接持有赛傲生物 2.2668%的股权。

特此公告。
江苏赛福天钢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7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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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告所载 2021 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
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1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603,150.57 455,059.26 32.54

营业利润 137,560.93 84,109.56 63.55

利润总额 138,823.17 85,082.11 63.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6,798.87 72,521.67 61.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5,711.31 71,038.35 62.89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2 0.22 45.4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01% 8.85% 增加 0.16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1,673,695.83 1,541,407.65 8.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1,278,886.77 1,252,358.80 2.12

股 本 361,111.11 361,111.11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3.54 3.47 2.12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以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直面复杂

多变的市场环境，以“创新驱动、做精主业、项目落地、转型发展”为主线，坚持低成本高质量发展战略，
全力以赴稳增长，统筹推进保安全、稳生产、增效益、抓改革、谋转型等各项工作，较好地完成了报告期
各项生产经营目标，经济运行质量稳步提升。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销售收入 60.32 亿元， 同比增长 32.54%； 营业利润 13.76 亿元， 同比增长
63.55%；利润总额 13.88亿元，同比增长 63.1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68 亿元，同比增长
61.05%。 报告期末，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167.37亿元，同比增长 8.5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127.89亿元，同比增长 2.1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3.54元，同比增长 2.12%。

营业收入、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和净利润较同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公司 2021 年上半年主要产品
聚氯乙烯销量较同期增加，销售价格较同期上涨；通过现金管理利息收入较同期增加，有息负债归零
利息支出减少所致。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 2021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 可能与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中披

露的数据存在差异，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上网公告附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

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7 月 9 日


